
·教育管理· 学生贷款运行中的政府职能界定

不利者能够以低于一般市场利率的优惠条件借到资

金，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价越大，表明政府提

供的隐性间接补贴越多；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免除

学生在学期间的利息，直接给予借贷学生财政补贴。

其二，控制贷款额度。借贷数额构成学生债务

的规模，因而过高的贷款额度同样会使借贷者背负

沉重的还款负担。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或

借贷机构一般都规定了学生借贷的最高限额，即以

补偿学生学费和生活费支出为限度。这说明，政府

对于学生的财力支持并非没有限度，而应控制在帮

助学生在经济上能够完成学业。

其三，提供多样化的还款方式。在贷款利率和

借贷数额一定的情况下，学生选择何种还款方式直

接影响到债务的回收效果。譬如，分期定额还款方

式对所有借贷者采取整齐划一的方式，在方便贷款

回收的同时，却未能顾及学生因家庭经济背景、专

业、性别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其在就业收入上 （主

要为初始收入）的较大差异，进而导致学生在还款

能力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公平的角度看，政府可

以考虑增加分期渐增还款方式以及按收入比例还款

方式供学生选择，以便学生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灵

活选择适宜的还款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低

收入学生的还款负担。

其四，确定合理的还款期限。还款期限根据受

贷学生开始还款的时间加以确定，通常在学生毕业

后开始还款，有的国家还设有还款的宽限期 （即学

生毕业后至开始还款的时间间隔）。一般而言，宽限

期和还款期限越长，学生的还贷压力就越小，而政

府的隐性财政补贴也越高。从国际经验来看，还款

期限一般以１０年为宜，这对于平衡学生的还款负担
以及政府所要支付巨额财政补贴的压力都具有积极

的影响。

其五，基于还款能力的还贷减免。学生的就业

状况和预期收入反映了教育投资的市场回报，直接

影响到学生未来的债务偿还能力。就业状况差、预

期收入少，将使得学生的还款压力增大。学生所毕

业的学校声誉、专业的市场需求以及性别差异、社

会资本的占有量等诸多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毕

业生的就业状况和预期收入，进而影响学生的还款

能力。在这其中，政府干预的空间在于：依据还款

能力的大小区别对待不同的学生，比如对丧失劳动

能力者、从事社会公益性较强但个人收益较低行业

（例如考古、国防事业、支教、扶贫等）的学生给

予还款减免。［２］

　　二、完善行政规制，对学生贷款的整体
运作进行宏观调节

　　立法、财政干预和行政规制是政府职能发挥的
主要依托。具体到学生贷款，政府立法在法律层面

上规定了参与主体的基本权益和责任，保障了贷款

政策能够按照既定的方向顺利运行；财政干预则以

补贴的方式维护贷款运行的公平和效率，通过补贴

银行以增加其放贷意愿，通过补贴学生以降低其还

款负担；行政规制则主要针对贷款的中间管理环节，

弥补立法和财政干预的疏漏，提供灵活高效的管理

服务。从整体而言，学生贷款中的政府行政规制主

要涵括以下方面。

其一，政府通过市场进入规制，为学生贷款业

务选择较为合适的经办金融机构。具体而言，政府

通过设立一定的进入标准或资格条件，对申请发放

学生贷款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同

时向通过资格审查的金融机构进行公开招标，从中

确定最有实力、诚意和行业经验的机构经办学生贷

款，并向其颁发特许经营权。

其二，政府通过价格规制，将贷款利率控制在

一个合理和公正的水平。学生贷款的利率水平既要

反映贷方的成本需求，也要与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

相对应。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有必要借鉴价格听

证会的组织形式，但并非由政府定价，因而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价格听证会制度，引导学生 （或其家

长）和社会公众直接参与到价格制定上来，从而在

学生、公众、银行和政府之间搭建起一个协调、对

话的机制与平台，以此生成一个为各方所能接受的

利率水平 （主要是确定学生贷款利率基准，使其随

国内通货膨胀率变动而调整）。

其三，通过信息规制，为学生贷款的各参与主

体提供所需的信息、技术服务。由于借贷主体信息

上的不对称，使得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

性进一步加大，这导致贷款参与主体的信息搜集和

交易成本进一步增大。因此，政府一方面应着力于

完善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化建设，建立统一的学生贷

款数据库并实现资源的有效链接与共享；另一方面

从制度层面上加以引导和规范，使得 “互通有无”

成为学生贷款参与主体间沟通协调的一种惯例，并

进一步制度化。

其四，设立或引入相对独立的中介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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